
 

 

 

关于组织开展第七届合肥职业院校 
专业课教师暑期到企业实践活动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市）教育主管部门，各职业院校： 

为贯彻全国职业教育大会精神，落实《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

施方案》等文件要求，执行习近平总书记就加快发展职业教育作

出的重要指示，做好我市职业教育专业课教师队伍建设，经研究,

决定利用 2021 年暑假，组织开展第七届职业院校专业课教师到

企业实践活动。为了做好组织安排工作，现将本次到企业实践活

动的相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时间安排 

6 月中旬企业进行线上宣传，学校报名；6 月下旬组织实践

企业开放日活动；7 月上旬完成实践分组，确定各企业实践工作

方案；7 月中旬至 8 月中旬教师到企业实践。 

开班、结业具体时间另行通知。 

二、参加人员 

合肥市现代职业教育集团院校专业课教师,每校 5 人以内，规

模较大的学校可适当增加人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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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活动安排 

本次实践活动由合肥市教育局统一组织，合肥学院合肥职业

院校教师能力发展中心承办。 

本次实践主要以集成电路、新型显示、创意文化、网络与信

息安全、生物医药、节能环保、智能家电、新能源汽车暨智能网

联汽车、新能源、高端装备、新材料、人工智能等合肥市 12 条

重点产业链所涉及的专业为主，同时兼顾汽车维修、建筑、物流、

护理、服装等各校传统优势专业和拟开设的新专业。专业课教师

暑期到企业实践活动原则上要求实践专业和教学专业一致或相

近，如果跨专业实践，需提交所在学校出具的情况说明，经市教

育局同意后方可参加。 

采取理论学习和岗位实践相结合的形式。理论学习组织现场

培训或网络培训；岗位实践活动安排在企业生产、销售、服务、

管理、研发、技改一线进行。鼓励实践教师结合教学的实际需要，

带着问题和任务到企业进行实践锻炼，参与解决技术革新、产品

研发、理论验证等方面的难题。 

四、具体要求 

1．各校应安排专人作为活动联系人，协助开展组织工作，

解决实践活动中出现的问题，加强沟通交流，做好教师到企业实

践的服务管理工作。 

2．参加实践活动的教师要服从统一安排，积极主动完成实

践项目。参加实践活动的学时可以作为教师继续教育学时，同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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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入教师评优、评先、晋职的重要条件。考核内容由实践记录（20

分）、出勤情况（20 分）、实践情况（30 分）和实践报告（30 分）

四部分组成。出勤 1 天 1 分，抽查 1 次不在岗扣 5 分，出勤少于

15 个工作日者不予结业；提交考核材料不符合要求或总分低于

60 分者不予结业。对于不服从管理造成企业安全事故或重大损失

者，除了按相关规定进行处理之外，3 年内不再接受其参加合肥

学院合肥职业院校教师能力发展中心组织的各类活动。教师到企

业实践期间统一要求在实践点附近合肥市市直党政机关定点场

所住宿。 

3．请各校认真研究确定参加实践活动的人员，6 月 25 日前

将《报名表》按要求报送，以便提前做好实践活动的各项组织安

排工作。 

联 系 人：洪玉景、金雪竹 

联系电话：62158352 

报名邮箱：3446571143@qq.com 

 

附件：第七届合肥职业院校专业课教师暑期到企业实践报名表 

 

合肥市教育局 

2021 年 6 月 17 日 


